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獎遴選委員會
第七屆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獎-遴選辦法
馨獎第0002號
1、 遴選宗旨: 為高雄市市民薦舉本業成就成功暨無私奉獻的公益慈善典範楷模, 並認同本會理念願景, 當選後願意齊心共識共事,共好提升國家、城市之建設與發展, 並持續支持踐行公益慈善關懷活動。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獎為鼓勵善行及匡正社會正直善良風氣, 特訂定本遴選辦法。
二、指導單位: 高雄市政府
三、主辦單位: 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會
              第七屆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獎遴選委員會 
四、遴選資格: 
    設籍在高雄市至少5年, 對高雄市有傑出貢獻者。
五、遴選對象:
(1) 於本業有傑出表現, 創造國家城市之經濟繁榮優異貢獻。
(2) 修德守法，踐行正直善良者。
(3) 投入公益濟困扶危,大愛精神無私奉獻之慈善家。
(4) 為國民外交之推展有具體績效者。
(5) 對社會有特殊事蹟，足資表彰堪稱典範者。
六、報名遴選須經推薦人推薦得遴選之。
七、當選人之權利義務:
(1) 當選人經當選, 為「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會」之當然會員, 經頒獎典禮後即為本會會員, 須善盡本會會員義務, 認同本會宗旨願景, 正直踐行公益、回饋社會、創造共享共好價值。並出席參與本會活動。(若因故未能出席,可請假。)
(2) 報名「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獎」的遴選人無須繳納任何報
    名費用。
(3) 頒獎典禮晚宴,本會招待當屆當選人1桌10人,當選人可自費加 
    認桌數, 與親朋好友共享榮耀晚宴。
(4) 當選人繳納公益基金新台幣NT$20萬, 此公益基金可一次或分
    期繳納。公益基金全數做為: 頒獎活動經費攤銷、 十傑傳馨會
    各項慈善公益活動經費。
[bookmark: _Hlk153704678]八、「第七屆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獎」遴選類別:
    《報名者自選一類別參加遴選》:
[bookmark: _Hlk153704390]《醫療奉獻類》、《醫療卓越領袖類》、《農林漁牧典範類》、
《教育典範類》、《基層勞動類》、《藝術人文傑出類》、
《產學貢獻類》、《公益慈善類》、《社會服務類》、《學術研究類》、
《創新科技類》、《運動健康體育類》、《環境保護類》。
九、評審委員會得視需要建議遴選人調整遴選類別，並經遴選人同意後為之。
十、推薦人推薦「第七屆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獎」之遴選人,請檢附《推薦人推薦函》，向主辦單位推薦之。
[bookmark: _Hlk225028966]十一、報名遴選請檢附以下表格文件, 自行影印10份:
1、第七屆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獎申請表-(附件1)
2、推薦單位文件之《推薦人推薦函》-(附件2)
3、具體榮譽事蹟相關證明文件-(附件3)
十二、報名遴選日程:
(1) 2026/3/23開始接受報名送件。
(2) 2026/4/30 報名收件截止。
(3) 2026/5/23 公告「第七屆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獎」當選人名單。 
(4) 2026/5/25-6/12 「第七屆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獎遴選委員會」安排當選人之個別訪視交流。
(5) 2026/8/15 星期六,下午2點,舉行「第七屆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獎」頒獎典禮暨晚宴。頒獎暨晚宴地點將再另行公告。
十三、本遴選辦法經本委員會決議審議後施行之, 秉持公正公開公平之遴選原則, 修訂時亦同。

【註】115年3月21日遴選委員會議審議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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